深圳狮子会讲师团工作规定

第一条  深圳狮子会讲师团(以下简称：“讲师团”)的英文译名为“Faculty Team of Shenzhen Lions ClubsFaculty Team Faculty Team Faculty Team Faculty Team”。
第二条  讲师团的宗旨是：传播狮子会“我们服务”的基本精神，向狮友、准狮友及关心狮子会运动的社会各界人士宣讲介绍狮子会知识。让狮友、准狮友及相关人员全面了解狮子会，树立起“我们服务”回报社会的人生观并身体力行。
第三条  讲师团的组成及加入程序：讲师团由当届会长筹组，深圳狮子会理事会行使监督管理，在领导才能发展委员会业务指导下开展工作。讲师团设团长一人，副团长一人，均由当届会长任命。
讲师团设讲师若干名，讲师由资深狮友自己提出申请，由领导才能发展委员会主席及讲师团团长协商，报请深圳狮子会理事会同意后任命，由会长发给讲师证，任期一年，可连聘连任。
第四条 深圳狮子会讲师团任务如下：
一、主要任务：
1.整编统一教材：以国际狮子会教材及国际宪章、理事会政策为参考，以中国法律和中国狮子联会政策为蓝本，修编深圳狮子会新会员培训、服务队干部培训、分区主席训练、委员会主席训练及GMT各项研习训练等教材并组织培训和训练；
2.协助申请办理地方领导学院；
3.协助理事会及所属各委员会办理各项培训会；
4.每月例会一次。不定期召训讲师并定期复训（原则上半年一次）；
5.协助安排各服务队培训会或项目研讨会之讲师；
6.成立内部工作网站，供讲师团讲师搜寻统一教材及参考资料、专题讨论交换意见。
二、其它辅助工作：
1.协助深圳狮子会完善与组织发展、活动举办、会员提升相关的教育、培训文件的收集；
2.开展各种形式的联谊活动，增强讲师的凝聚力；
3.协助讲师参加有关国际讲师会议和活动；
4.协助制作宣传资料和影像资料，宣传深圳狮子会社会公益事业的意义和成果。
第五条  本讲师团为深圳狮子会内部组织，对外洽办事务或行文，均应按深圳狮子会的相关规定及使用深圳狮子会的统一名称。
第六条  本讲师团团长应由具备相应讲师资格的狮友担任。
第七条  本讲师团讲师分为资深讲师、讲师及见习讲师三级，由领导才能委员会负责审查其有关资格及升级条件，报深圳狮子会常务理事会审批并报备。经审核合格者，由当届会长颁给讲师资格证书及名牌。
第八条  申请加入讲师团的会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一般条件：
1.拥护深圳狮子会章程（系狮子会会员）；
2.自愿申请加入深圳狮子会讲师团；
3.品德良好，形象气质俱佳，有良好的沟通力、亲和力和口头表达能力者；
4.所有接受讲师团团长委任拟成为讲师团成员之狮友，须在狮子会中有良好的声誉，精诚团结，乐于奉献，努力学习，服从大局。不得做有损讲师团名誉之行为。
二、特殊资格要求（满足其中两项者即可）：
1.历任会长职务的资深狮友且有意成为讲师团成员；
2.曾参加领导能力资深班及MERL培训会之优秀学员，且有意愿发挥所学并确能胜任者；
3.曾参加地区领导学院干部训练或在讲师团授课培训三次以上之优秀结业学员，并确能胜任讲师工作者；
4.有志于狮子会事业，担任过属会理事会职务，并在狮友中有一定声誉、影响力；
5.从事教育培训工作的资深狮友。
第九条 讲师入团程序：
1.提交入会申请书；
2.经讲师团考察、上报常务理事会；
3.由会长发给讲师证。
第十条  讲师履行下列义务：
1.遵守讲师团制度决议，接受讲师团长或副团长指派工作；
2.维护讲师团名誉，树立讲师团良好形象；
3.完成讲师团各项工作；参加讲师团团队活动；
4.关心讲师团健康成长，完善讲师团的建设。
第十一条  讲师退团应书面通知团长，并由讲师团呈报常务理事会。讲师连续三个月不参加本团活动的，视为自动退团。
第十二条  讲师如有严重违反本规定的行为，经讲师团报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予以除名。
第十三条  讲师团成员为义务志愿者，培训经费来源于：
1.深圳狮子会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的培训财务预算； 
2.由狮友或社会各界的捐赠；
3.其他组织的资助。
第十四条  本规定于2009年9月22日深圳狮子会2009--2010年度第一次常务理事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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